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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市开展对砖瓦厂、石材加工厂、小作坊、小煤窑劳动用工情况专项执法大检查的通知

2007年07月02日 

 

各区、县劳动保障局,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局：  

  针对近期山西省发生的黑砖窑主非法用工事件，根据市政府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，为严厉打击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

为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市劳动保障局决定于2007年6月21日至8月31日在全市组织开展一次对砖瓦厂、石材加工厂、

小作坊、小煤窑等单位劳动用工情况专项执法大检查活动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 

    一、检查范围：  

  根据我市的具体情况，此次专项执法大检查活动重点区域是远郊区、县及城乡结合部。  

  二、检查内容：  

  （一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；  

  （二）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；  

  （三）遵守国家工资支付及最低工资规定情况；  

  （四）遵守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制度情况；  

  （五）遵守国家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情况；  

  （六）遵守国家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。  

  三、总体要求：  

  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  

  各区、县要认真汲取山西黑砖窑主非法用工的教训，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履行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，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到精心部署、从严执法，不留死角。市劳动保障局将对各区、县的检查情况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抽查。  

  （二）加大力度，严格执法  

  各区、县要利用新闻媒体加强对此次专项执法大检查活动的宣传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。对于用人单位存在的违法现

象，必须坚决提出明确的整顿措施，限期落实。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用人单位要从严执法、从严处罚，并利用新闻媒体

向社会进行公布。  

  （三）及时总结上报专项执法检查的进展情况  

  各区、县于8月3日前上报7月份的检查进展情况，9月5日前向市劳动保障局专题报送此次专项执法大检查总结，市劳动

保障局将召开专项执法检查总结大会。  

  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 

  二○○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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